
太原市商务局文件

并商建发〔２０２６〕１９ 号

太原市商务局

关于修订«太原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

管理办法(试行)»的通知

市直相关部门ꎬ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财政、商务主管部门:
根据工作需要ꎬ现对«太原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

目管理办法(试行)»作如下修订:
一、修订内容

(一)第二章第五条(一)３ 修改为“与市级共同做好项目

验收和绩效评价ꎬ并出具相关意见ꎮ”
(二)第三章第六条(一)申报项目条件 １ 修改为“项目建

设地应位于太原市行政区域内ꎮ 项目建设期限为 ２０２５ 年 －
２０２７ 年(２０２４ 年 １ 月以后开工、２０２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７ 年 ６ 月期

—１—



间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纳入支持范围ꎮ 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
日前已建成项目不在支持范围内)ꎮ”

(三)第五章第十二条(二)１ 修改为“属地商务主管部门

对项目单位验收材料进行审核ꎬ对验收材料不符合要求、内容

不齐全的ꎬ可直接予以退回ꎬ材料符合要求、内容齐全的ꎬ上报

市商务局ꎮ”
(四)第五章第十二条(三)１ 修改为“市商务局会同各县

(市、区)、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开展验收工作ꎬ包括资料审

核、现场查验、项目审计等环节ꎬ引入审计、监理咨询等独立第

三方 服 务 机 构 参 与ꎮ 市 县 两 级 根 据 验 收 情 况 出 具 验 收

意见ꎮ”
二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ꎮ
三、其他事项

除上述修订外ꎬ«太原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管

理办法(试行)»其他条款保持不变ꎬ请继续遵照执行ꎮ

太原市商务局

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

　 太原市商务局办公室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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